

《关于〈和平县涉河建设项目管理规定〉
的合法性审核意见》

一、审核依据
[bookmark: _GoBack]1. 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》《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管理的有关规定》《广东省河道管理条例》等国家法律法规。
2. 本地相关政策和标准。
二、审核内容
1. 适用范围
规定的适用范围明确且合理，涵盖了本地行政区域内的各类涉河建设项目，与上位法规定相符。
2. 管理职责
明确了水行政主管部门、其他相关部门以及建设单位、施工单位等各方的职责和权限，职责划分清晰，符合管理实际，与上位法规定相衔接。
3. 建设审批
审批程序和要求详细、具体，符合国家关于建设项目审批的一般规定，能够有效保障涉河建设项目的合法性和安全性。
4. 生态保护
强调生态保护的内容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，规定的生态保护措施较为全面，有助于减少涉河建设对生态环境的不良影响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精神。
5. 监督检查
监督检查职责和方式明确，建立的巡查制度等具有可操作性，能够保障规定的有效执行，与上位法规定不冲突。
6. 法律责任
处罚措施明确且适当，能够对违反规定的行为起到威慑作用，与上位法规定不冲突。
三、总体评价
经审核，《和平县涉河建设项目管理规定》在合法性方面总体较为完善，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本地实际情况，具备较强的可操作性和实效性。建议在发布实施前，进一步广泛征求意见，根据意见进行适当修改和完善，以确保规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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